事实无人抚养补贴制度实施细则
一、救助对象
具有我区常住户口，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情形之一的儿童；或者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情形之一的儿童。
[bookmark: _GoBack]二、提供材料
1、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申请表》；
2、属于死亡的，提供相关死亡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或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注销户口证明或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书）；
3、属于失踪的，提供人民法院宣告失踪判决书；
4、属于重残的，提供残联部门颁发的《残疾人证》；
5、属于重病的，由区县民政部门向同级医疗保障部门发送身份查验函查验，区县医疗保障部门收到查验函之日起前12个月(含)，享受过我市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的人员（支出型困难医疗救助、因病致贫），提供县级及以上医疗卫生单位出具的病历、诊断证明或出院证明；
6、属于服刑的，提供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书；
7、属于被强制戒毒的，提供县级及以上公安或司法行政部门出具的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
8、属于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提供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文书或相关证明材料；
9、属于失联的，提供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监护人或受监护人委托的近亲属报案失联的情况说明（注明报案人姓名、报案时间、受案派出所、失联人基本信息等情况）以及公安部门向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查找无果书面说明材料。
10、属于被撤销监护资格的，提供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判决书。
11、属于被遣送（驱逐）出境的，依据公安等相关部门出具的相关材料认定。
并提交以下材料：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本人及其监护人身份证和户口本；儿童出生医学证明；父母结婚或离婚证明。
三、工作流程
1.申请。对于符合保障条件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其监护人或受监护人委托的近亲属携带所需申请资料和相关证明材料，向儿童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并填写《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申请表》。情况特殊的，可由儿童所在村（居）民委员会提出申请。申请人为外地户籍的，可按照“跨省通办”的要求进行申请。
2.受理。街道办事处应当对提交的申请材料和相关证明材料进行核验，材料齐全的，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全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所有规定材料；如果申请人提供材料有困难的，受理部门应予以适当的指导和协助。
3.查验（审核）。街道办事处受理申请后，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父母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以及死亡、失踪等情况进行查验。查验一般采取实地了解、部门信息比对、“静默认证”身份查验的方式进行，因档案管理、数据缺失等原因不能通过部门信息比对核实的，可以通过请申请人协助提供必要补充材料，为保护儿童隐私，不设置公示环节。街道办事处应当在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查验结论，对符合条件的，街道办事处提出初步意见，上报区民政局审批。对有异议的，可根据工作需要采取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等方式再次进行核实。
部门信息比对的查验方式中，与法院（死亡、失踪、服刑在押等）、公安（死亡、失踪、失联等）、司法（强制隔离戒毒等）、医保（重病）、残联（重残）等部门数据比对的结果，或者能够证明父母符合保障范围规定条件的相关部门数据库信息截图等,均可作为相关证明材料。
对于失联情形的查验，儿童监护人、受监护人委托的近亲属或儿童所在村（居）民委员会可向儿童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报警，申请查找失联父母。公安部门受理后，对登记受理超过6个月仍下落不明的，出具《儿童失联父母查找情况回执单》，并通过信息共享等途径，向街道办事处、民政部门提供信息查询服务。对因不具备查询条件导致公安部门难以接警处置查找的，可采取“个人承诺+邻里证明+村（居）证实+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查验+区级民政部门确认”的方式，形成《儿童父母失联情况认定表》进行认定。对上述方式仍无法认定的其他复杂情形，可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由村（居）民委员会提出方案，经街道街道办事处查验后报区民政局研究确认。
4.审批。区民政局认真审核申请材料，提出核定、审批意见，应当在自收到申报材料及查验结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确认。为保护儿童隐私，避免以公示的方式核实了解情况。对通过审核的儿童，要及时纳入保障范围，按时发放基本生活费，同时将有关信息录入“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管理系统”。不符合保障条件的，应当书面告知并说明理由。申请人对结果有异议的，应当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街道办事处应当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明材料进行复查复核。
四、补贴标准
每人每月2228元。
五、政策依据
1、关于印发《济南市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和关爱服务工作指引》的通知（济民函〔2022〕45号）
2、《关于建立孤儿福利保障制度的意见》（济民发〔2010〕27号）
3、《关于提高困难群众救助保障标准的通知》（济民发〔2024〕3号）


